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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编号：2021-24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7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由董事长贾岩

燕先生召集并主持，于 2021 年 7 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壹永科技股权及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武汉盛世络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的北京壹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永科技”）5.05%股权，交易价格为

人民币 2,460万元。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740万元

对壹永科技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壹永科技持股比例将达到 10.02%。 

本次收购壹永科技股权及增资是基于未来商业化的院端业务模式展望，以及

公司与壹永科技在数据、平台、资源等方面的互补性考虑，交易完成后，双方整

体资源运转效率会有所提高，核心竞争力将得到有效利用和拓展，对公司财务状

况或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壹永科技股权及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5）。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北京益虹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域创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

北京益虹医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益虹”）增资 3,500 万美元。

本次增资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益虹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不会影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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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经营运转，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

北京益虹拥有控制权，会对其日常运营进行监控，能够较好地控制投资风险。本

次增资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26）。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并确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永华先生提名，公司决定聘任王中胜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在参考行业及地区收入情况后，确定公司总法律顾问年度薪酬（税前薪酬）

为 70万元/年。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27）和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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